
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，公司保持与福建申远新材料

有限公司、孚逸特(上海)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采购合作。作

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本次交易

的有关资料，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

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, 业务的开展有利于确保本公司

原材料采购的稳定与持续，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合理,符合

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公司章程的规定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认可该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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